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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执行异议，法院明确说不
以案释法为争取权利救济的申请执行人与第三人答疑解惑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是诉讼保全或强制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被保全或被执行的标的物提出异议， 主张对该标的物享有实体权益

而引发的案件类型。 执行异议之诉是我国 《民事诉讼法》 2007 年修订时确立的诉讼类型， 用以规范执行、 保全程序， 避免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在诉讼程序上， 是法院对案外人执行异议进行处理的两个诉讼阶段。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后，

先由执行部门对异议进行程序审查， 确定属于行为异议还是实体异议。 属于实体异议的， 当事人可以在收到执行审查裁定后， 提起执行异

议之诉。 属于行为异议的， 当事人需要通过执行复议程序处理。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 《民事诉讼法》 2012 年修订时确立的一种第三人

权利救济制度， 是案外第三人通过依法申请撤销他人之间已经生效的、 错误的判决、 裁定和调解书， 维护自身合法民事权益的制度。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帮助公众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为争取权利救济的申请执行人与第三人答疑解惑， 向企图通过执行异议与

执行异议之诉拖延执行者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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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某等与被执行人

于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 依法

查封并处置于某名下位于山东省胶州市的房产

一处。 案外人朱某以自己已购买查封房屋为

由， 提出执行异议， 请求法院排除执行， 解除

对房屋查封。

法院经审查发现， 案外人朱某提交的买卖

合同载明房产证号存在修改， 该合同真实性存

疑； 物业证明缴纳物业费、 电费时间与购房合

同早于交房时间； 案外人朱某主张房款支付明

细中， 有多笔共计 318864 元系被执行人向其

转账， 案外人朱某关于房款支付情况存在虚假

陈述。 据此， 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异议人异议请

求。

【法官点评】

本案系典型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异议案，

案外人提交的证据载明内容与其陈述相互矛

盾， 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 有滥用执行异议阻

碍执行之嫌疑。 执行过程中， 部分被执行人心

存侥幸， 虚构事实， 滥用执行异议， 拖延执

行， 甚至恶意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 应予以严

厉打击。 针对执行标的异议， 应严格予以审

查， 发现存在滥用异议权扰乱执行秩序的情

形， 应给予注意， 在文书中可以给予必要阐

述， 为执行实施人员依法追究滥用异议人员妨

碍执行之责任， 提供相应依据。

案例 1

滥用执行异议妨碍执行 应给予必要审查

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某资产管理公司与

被执行人某置业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 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某置业公司名下 84

套房产， 后案外人孙某等 49人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上述房产已经为其购买， 请求解除对房产

的查封。 申请执行人答辩称其对涉案房产享有

抵押权， 请求驳回案外人的异议请求。

经审查， 孙某等人主张权利的上述房产查

封关系复杂， 经三次到房产登记机关核实，

初步确认各法院查封顺序； 而且孙某等人支

付房款情况各不相同， 有的全款， 有的交纳

首付， 对每名案外人异议仔细甄别后分别作出

裁定； 尤其协调其中 15 个案外人交纳房屋余

款 720 余万元， 申请执行人同意对该 15 套房

产解除抵押与查封， 有力推动执行案件的顺利

进行。

【法官点评】

案外人执行异议上承执行实施案件， 下启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按

照法律规定， 执行异议审查的对象是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 本案中有多套房产执行

法院为轮候查封， 尽管申请执行人享有抵押

权， 但因本案查封行为尚未生效， 这部分案件

执行法院不能进行审查； 案外人异议案件审限

仅为 15 天， 面对审限短、 案件复杂、 争议较

大、 人力有限的现状， 从听证调查、 组织调

解、 案件评议到文书制作， 发挥团队优势， 开

展类案分工， 尤其在审限内对执行法院首封的

未交齐全款的 15 个案外人成功调解， 兼顾效

率与公平， 维护了各方合法权益。

案例 2

执行异议中的调解 助力“基本解决执行难”

2013 年 1 月 28 日， 孙某由于其担任法定

代表人的甲木业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向吴某借款

200 万元， 甲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后因孙

某未偿还借款， 吴某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向法

院起诉孙某及木业公司， 并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申请查封了孙某之女孙某淇名下的房屋， 法

院经审理后判决孙某偿还吴某 206 万元， 甲木

业公司对孙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孙某淇对执行标的即

查封的其名下的房屋提出书面异议， 法院执行

部门经听证后作出裁定， 中止对涉案房产的执

行。 吴某对执行裁定不服， 以孙某淇为被告，

孙某和木业公司为第三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之诉， 吴某认为孙某淇出生于 2001 年 8 月 9

日， 于 2010年 9月 19 日受让了其母亲李某所

有的上述房产， 在办理过户手续时， 是由其母

亲作为监护人代为办理并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

最终领取了房地产权证。 涉案房产过户时， 孙

某淇只有 9岁，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自身

并无经济来源， 其购房款均为孙某和李某夫妻

共同所有。 涉案房产过户行为系孙某和李某有

目的、 恶意地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 请

求法院准许执行孙某淇名下的涉案房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房产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已经过户登记在了孙某淇名下， 且共

有状况为单独所有， 因此孙某淇系该涉案房产

的所有人。 吴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发生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 涉案房产过户早于借款发

生两年有余， 无法体现该房产过户行为存在逃

避债务的主观恶意， 且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李

某将涉案房产转让系恶意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

的行为， 因此， 对于原告吴某要求准许执行涉

案房产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

《物权法》 第十七条规定， 不动产权属证

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应

认定孙某淇系该涉案房产的所有人。 孙某淇已

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证，吴某与孙某之间的借款发生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 其申请查封涉案房屋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16 日，均在房屋产权过户到孙某淇名下两年

之后。不论是基于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孙某

淇取得房屋所有权，对吴某涉案债权并非恶意。

并且涉案房屋由孙某淇及其父母共同居住， 用

于家庭共同生活， 而非用于家庭经营， 也并非

家庭共有财产， 吴某无权申请执行。

案例 3

非恶意转移给家人的财产 不能作为执行标的

2014 年 7 月 2 日， 在王某某与章某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查封了章某名下的

一处房屋， 并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进行了

续封， 涉案房屋已进入执行程序。

解某与章某原系夫妻关系， 双方 2014

年 7月 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

记处办理离婚手续， 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

房屋归男方章某所有。 2017 年 3 月 6 日，

解某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向青岛市市北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7 年 4 月 18 日，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调解涉案房屋归解某所有。 解某以涉案房

屋为其个人财产为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

钱债权执行中， 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

封、 扣押、 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

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本案中， 涉案房屋于 2014 年 7 月 2

日被查封， 2016 年 6 月 29 日续封， 青岛

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之日为

2017 年 4 月 18 日， 即该民事调解书系于

涉案房屋被查封后作出， 解某以此民事调

解书为依据要求排除执行， 于法相悖， 法

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

司法实务中， 夫妻通过离婚逃避债务

的行为屡见不鲜， 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更有甚者， 夫妻双方通过诉讼

取得法院生效文书， 并以此为挡箭牌， 堂

而皇之地对抗执行， 规避风险， 既造成了

司法资源的浪费， 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

法权威。 本案中， 章某对王某某负有债务，

在法院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 执行后， 章

某与其妻企图通过离婚的方式转移财产，

规避执行， 有悖于情、 理、 法。 尤其是解

某与章某到其他法院进行诉讼， 并通过调

解的方式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进行了转移，

无论其是否存在恶意， 该生效法律文书在

查封后作出，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该

生效文书并不能排除执行。

（据半岛网）

案例 4

夫妻离婚逃避债务 法院明辨是非不予支持


